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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學生家長會 

113 學年度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3 年 10 月 07 日(星期一)晚上 7時整(原訂 10 月 2 日因颱風停班課延期) 

貳、會議地點：本校南雲樓 7樓視聽室 

參、會議主席：毋稚生會長                           紀錄：施孟禎 

肆、主席致詞：略。 

伍、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陸、報告出席人數：應到：90 人，實到：68 人(含委託書 9人)，宣布會議開始。 

柒、說明/報告/本次會議議程：本次採無記名投票方式，並使用教育局電子投票系統進行。

其它討論議案如資料說明。 

捌、家長會會務報告：112 學年家長會辦理及協助學校活動分享。 

玖、討論事項： 

 

 案由一：請通過本會 112 學年度預算與實際收支比較決算表。〈提案人：毋稚生會長〉 

    說明：參照 112 學年度決算表，參閱第 5-6 頁。 

    決議：捐款所得-一般捐款-代收代付(英資班)結餘 800 元，因本校已停辦英資班，結

餘款調整至捐款所得-一般捐款-代收代付(數資班)項下，同意 59 票，不同意 0

票，通過。 

    

 案由二：選舉本校 113 學年度家長委員、會長、副會長。       〈提案人：毋稚生會長〉 

一、推選各年級監票員、唱票員及記票員： 

 高 一 高 二 高 三 

監票員 王翊軒主任 劉乃元主任 李耿中主任 

唱票員 魏家麟 郭雪瑤 林佳蔚 

記票員 張孝斌 許双林 吳挺毓 

二、選舉家長委員：應選 23 位委員及 6 位候補委員。(各年級依比例選出一年級正取 7

位、候補 2 位；二年級正取 8 位、候補 2 位；三年級正取 8 位、候補 2 位) 

名單及票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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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舉會長 1 人：（由全體會員代表就 23 位委員無記名單記法票選） 

312 班，毋稚生、得票數 49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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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副會長 5 人：（由全體會員代表就 23 位委員扣除會長無記名記法票選） 

302 班，施孟禎，得票數 57 票、205 班，孫世遠，得票數 55 票、 

106 班，胡家綺，得票數 54 票、107 班，潘智慧，得票數 54 票、 

207 班，許双林，得票數 36 票。

 
五、常務委員：同意授權由第一次家長委員會議推選。    

決議：全體無異議通過。 

案由三：通過本會 113 學年度經費預算表。                 〈提案人：毋稚生會長〉 

   說明：請參照 113 學年度經費預算表，見第 7頁。 

   決議：同意 61 票，不同意 0 票，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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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四：請推舉參加臺北市高中家長會聯合會代表。        〈提案人：毋稚生會長〉 

       決議：由毋稚生會長代表，同意 59 票，不同意 0票，通過。 

  案由五：請討論並推舉參加 113 學年度校內各項委員會的家長代表，相關委員會如附件。 

                                                        〈提案人：毋稚生會長〉 

       決議：各項委員會代表出席人員如下表，同意 61 票，不同意 0票，通過。 

113 學年學校各項委員會會議需家長代表出席調查表 

項

次 
會議名稱 會議任務概述 

家代 

人數 

家代 

姓名 

處

室 

1 課程發展委員會 
1.推動學校課程發展。 

2.議決課程與教學計畫。 
1 312 毋稚生 

教

務

處 

2 繁星推薦委員會 
1.議決繁星推薦校內甄選辦法。 

2.確認繁星推薦名單。 
1 206 林怡君 

3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工作

小組會議 

1.審議並執行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建置

各項規定。 
1 211 章艷艷 

4 招生工作委員會 
1.議定本校各項招生工作 

2.確認本校個管道入學新生名單 
1 312 毋稚生 

5 
編班及轉班(學群)委員

會會議 

辦理學生編班、選學群及轉班(學群)

作業審查及受理學生申訴及緊急事件

處理。 

1 211 章艷艷 

6 學生學習評量工作小组 

1.辦理學生學習評量相關事務 

2.包含學分抵免、抵免成績處理或複

查等 

1 101 宋慧君 

7 
教科用書採用版本審查

會議 
議決各科教科書選用版本                1 101 宋慧君 

8 教育旅行籌備小組 
議決並執行各項學生活動流程與規

範。 
3 

203 陳慧君

203 古維祺

205 孫世遠 

學

務

處 

9 社團審查委員會 
議決並執行各項學生活動流程與規

範。 
1 203 古維祺 

10 校慶籌備委員會 
議決並執行各項學生活動流程與規

範。 
1 312 毋稚生 

11 
畢業生市長獎審查委員

會 

議決並執行各項學生活動流程與規

範。 
1 313 吳挺毓 

12 
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 
(家長會長為委員之一) 

1.管理本校教育儲蓄戶。 

2.審議教育儲蓄戶之申請。 
2 

312 毋稚生

302 施孟禎 

13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不得代理) 

1.議決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 

2.審議本校已受理之性別平等事件。 
2 

女性 

203 古維祺

213 陳韻如 

14 
防治校園霸凌因應小組 
(不得代理,家長會長為委員

之一) 

1.審議本校霸凌事件是否成立。 

2.成立調查小組實施調查。 
3 

312 毋稚生

302 施孟禎

107 潘智慧 

15 

學生獎懲會 

校規修訂委員會 
(家長會長為委員之一 

且不得代理) 

1.議決學生重大懲處案件。 

2.修訂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辦法 
2 

312 毋稚生

207 許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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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服儀委員會 1.議決本校服裝儀容規定及管理要點 2 
203 古維祺

302 夏諾詩 

17 體育發展委員會 
1.議定本校體育實施計畫 

2.議定本校體育競賽活動 
1 115 吳家瑜 

18 體育班發展委員會 
1.議定體育班暨運動代表隊發展計畫 

2.規劃體育班課程總體計畫 
1 315 黃淑娟 

19 體育班宿舍管理委員會 1.議定體育班宿舍管理事宜 1 315 黃淑娟 

20 衛生暨膳食委員會 

議決本校有關疾病預防、健康促進、校

園環境整潔衛生及師生飲食安全等事

宜。 

4 

312 毋稚生

111 葉丹青

207 許双林

302 施孟禎 

21 急難救助金審查委員會 審查學生急難救助金發放事宜 1 207 許双林 

22 
交通安全委員會 
(家長會長為委員) 

1.議決本校各項交通安全實施計畫 

2.進行學校交通安全環境改善與交通

安全知能宣導 

3.提升師生家長交通安全法規與觀念 

1 312 毋稚生 

教

官

室 

24 校舍安全檢核小組 1.計畫並執行校舍安全巡檢 1 111 陳威志 

總

務

處 
25 校務會議 

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如下： 

1.校務發展計畫。 

2.學校各種重要章則。 

3.依規定應經校務會議議決之事項。 

1 312 毋稚生 

26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學生獎懲委員會委員，不得

兼任申評會委員，且不得代

理) 

1.審議本校受理之學生申訴案件 
2 

(1 男 

1 女) 

111 陳威志

106 胡家綺 

輔

導

室 

27 
特教推行委員會 
(身障家長代表一) 

1.審議本校特殊教育工作實施計畫。 

2.議決本校特殊教育相關議案內容。 
1 113 張孝斌 

28 

家庭教育委員會 
(原住民或身心障礙或低收

入戶或新移民學生家長代表

至少一人) 

1.審議本校家庭教育實施計畫 
3 

(1 男 

2 女) 

207 許双林

113 凃惠芳

113 張孝斌 

29 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 1.審議本校學生輔導工作實施計畫 1 男 205 張良平 

30 圖書資訊教育委員會 

1.議決本校各項資訊實施計畫 

2.議決本校資訊教育推動工作計畫 
3.議決本校圖書經費之運用與分配 

4. 圖書業務之規劃 

1 111 葉丹青 
圖

書

館 

32 學生自主學習小組會議 一學期 2次會議 1 211 章艷艷 

33 
教師評審委員會 
(不得代理) 

1.審議教師聘任、解聘、不續聘、停聘

及資遣案。 

2.依法令應經教評會審議之事項。 

1 312 毋稚生 

人

事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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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六：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學生家長會志工組織運作辦法(P.21)，提請討論。 

                                                         〈提案人：毋稚生會長〉 

說明：依據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自治條例第二十二條訂定，促使本校家長利用

閒暇參與學生教育行動，發揮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崇高理念，並協助學校推動校務

及家長會各項活動。 

決議：同意 61 票，不同意 0票，通過。 

 

  案由七：113 學年是否同意家長會向家長募款。 

                                                         〈提案人：毋稚生會長〉 

說明：依「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自治條例」第 17 條規定（略以）：「非經會員

代表大會決議，不得對外募捐；對外募捐應採自由捐獻，不得強迫」。屆時辦理募

款時，尊重學生家長意願，不強迫繳交此項費用，如製作相關通知單，亦註明「自

由樂捐、非強迫性質」等字樣，以避免增加家長負擔及誤解。 

決議：同意 62 票、不同意 0票，通過。 

 

玖、臨時動議：  

一、關於學校學生社團收費問題： 

回覆：學校日手冊有說明各社團必要及非必要費用，家長可視個別社團性質，了解其

個別收費狀況；所有社團經費皆應送學務處核備，並請家長親自簽名回覆，請家長協

助關心。 

二、機械人專題課程有學生額外負擔費用? 

回覆： 

1. 學校已申請相關計畫經費，規劃數學班專題課程所需設備或材料。 

2. 若有家長可贊助相關課程或活動經費，歡迎洽家長會。 

拾、會長交接﹙新、卸任會長交接，監交人吉佛慈校長﹚。 

拾壹、散會﹙會議在 21 時 20 分結束﹚。 

 

 


